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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地面工程重新报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

地面工程重新报批实施建设，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基建采气地面场站 1 座，新建管

道衔接地面场地 1 处，场站采气系统采用简易井口、高压集气工艺，气井采用“电伴热+

注醇”防冻工艺；新建采气管线 2.2km，新建集气干线 8.2km。场站配套新建柱上变 3 座，

新建 10kV 供电线路 3.8km。配套建设进井道路 2.1km，开采运行 330d/a，实际建成产能

947.1×104m3/a。本工程建设过程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

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并编制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篇章。 

项目已经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本工程实

际总投资 1475.9 万元，环保投资 77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约 5.2%。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随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运行，并确保了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营运后，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

司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执行环境保护措施，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加强管理

和养护。 

本项目在施工和运营期间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落实情况总体较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黑龙江省博环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1 月编制完成了《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地面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 年 1 月

20 日，绥化市生态环境局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绥环审〔2023〕13 号）。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对该工程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编写了《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地面工程重新报批竣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025 年 8 月 19 日验收组采取函审的形式对《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地面工程重新报批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进行评审，得出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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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和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

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所规定

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验收

组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徐深气田宋深 9H 区块先导试验宋深 9-平 1 井产能建设地面

工程重新报批”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①环境管理机构 

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建立了 HSE 管理体系和相应的管理机构。环境管理机

构基本设置如下：在公司设 HSE 委员会，下设 HSE 办公室，采油厂设 HSE 管理小组。

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HSE 办公室设 2 名兼职环保人员，作业区配 1 名环保兼职人员，

在各站场设兼职 HSE 现场监督员，并逐级落实岗位责任制。对单位日常生产过程中的

相关环境工作进行管理。 

②环境管理主要任务 

制订环境管理方案，建立污染源档案；编制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 

根据本次验收现场及企业调查情况，该项目相关环境管理要求已基本实施。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经调查，本项目自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已制定并更新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环境突发事件专项

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应急预案针对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都做了相关规

定，针对本项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应急事故储备了消防沙箱、消防镐、消防锹等应

急物资，并针对应急预案定期进行风险应急演练。 

本工程建立和健全了事故防范和处理措施、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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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可以有效防控环境风险。 

（3）环境监测计划 

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按照监测计划

要求开展监测工作。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防控距离及居民搬迁。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中认真执行了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该工程环评文件、

环保设计提出的措施和绥化市生态环境局对项目批复的各项要求基本上得到落实，无需

进行整改。 


